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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保障基金表示，仍未辦理本年度「在生證明」的養老金

及殘疾金受益人，春節期間可如常使用位於關閘、外港碼頭、中

華廣場、仁伯爵綜合醫院及路環衛生站共 6 部自助服務機辦理「在

生證明」。另外，社保基金提醒長者，於自助服務機辦理「在生證

明」時，需插入個人澳門居民身份證並依指示進行指模辨識，才

可有效完成相關手續。 

領取社保基金養老金或殘疾金的受益人按規定須於每年 1 月

份內辦理「在生證明」，今年社保基金在全澳各區設置 26 部自助

服務機及提供 9 個服務點，讓養老金及殘疾金受益人辦理「在生

證明」。因 1 月 23 日至 25 日（年初一至年初三）為春節公眾假期，

大部分自助服務機放置地點及所有服務點將暫停服務，而位於關

閘出境及入境大堂(2 部)、外港碼頭入境大堂（1 部）、中華廣場

地下(1 部)、仁伯爵綜合醫院（ 1 部）及路環衛生站（ 1 部）的自

助服務機則繼續提供服務，除關閘出入境大堂外，上述自助服務

機均為 24 小時開放使用。1 月 26 日（年初四）開始，所有自助服

務機和仁慈堂婆仔屋、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、民署離島區市

民服務中心及街總馬黑祐居民聯誼會服務點恢復有關服務；其餘

服務點則於 1 月 27 日（年初五）起陸續恢復服務（見表一）。 

另外，有反映指部份長者誤以為將個人澳門居民身份證插入

自助服務機，即完成辦理「在生證明」，社保基金提醒長者，在插



 

入身份證後，必須按指示進行指模辨識，才可有效完成相關手續。

由於自助服務機不提供收據，受益人可隨時於任一自助服務機再

次插入個人澳門居民身份證以查閱「在生證明」辦理情況，或辦

理手續後 3 個工作天起致電社保基金進行查詢。 

有關辦理「在生證明」通知書已全部寄出，未收到通知書的

受益人，可攜同個人澳門居民身份證親臨各指定服務點或使用自

助服務機辦理。今年需辦理的人數為 57,400 人，截至 1 月 16 日為

止，已有 51,076 人完成辦理本年度的「在生證明」。 

市民如想查詢有關 2012 年度「在生證明」服務的資訊，可瀏

覽社保基金網頁 www.fss.gov.mo 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2853 2850。 

 

表一 

辦理社保 2012 年「在生證明」服務點 春節後恢復服務日期 

仁慈堂婆仔屋 

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

民署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

街總馬黑祐居民聯誼會 

1 月 26 日（年初四） 

工聯新橋辦事處 

工聯司打口職工服務中心 
1 月 27 日（年初五） 

街總提柯區坊眾互助會 

街總筷子基坊眾互助會 

工聯台山社區中心 

1 月 30 日（年初八） 

 

 

【完】  


